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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门共同推进重要产品追
溯标准化

质检总局、商务部等10部门

近期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重要产品

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旨

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

见》，加强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

作指导和统筹协调，有序推进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意见》指出，要围绕食用农

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

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重要

产品，抓紧制定和实施一批关键共

性标准，逐步建立结构合理、相互配

套、行之有效的重要产品追溯标准体

系，支撑覆盖全国、统一开放、先进

适用的追溯体系建设，实现产品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促进

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助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全局。

按照《指导意见》制定的目

标，到2020年，我国一批关键共性

标准将得以制定实施，追溯体系建

设基本要求得到规范统一，全社会

追溯标准化意识将显著提高。追溯

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和反馈机制将初

步建立，并将有效开展重要产品追

溯标准化试点示范，发挥辐射、带

动和引领作用，实现标准化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意见》布置了6项主要任务，

分别是：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基

础研究、统筹规划重要产品追溯标准

体系、研制重要产品追溯基础共性标

准、探索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试点示

范、抓好重要产品追溯标准的推广应

用、做好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实施信

息反馈和评估。围绕7种重点产品，

《意见》分别阐述了具体的追溯标准建

设要求。

885批次不合格食品化妆品未
准进入我国

从质检总局官网获悉，今年9月全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入境货物到达口岸

接受监管环节，检出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

并未准入境的食品847批、化妆品38批。

未准入境的食品来自47个国家或地

区，涉及17类产品，主要是饮料类、糖

类和肉类，主要是品质不合格、标签不

合格和食品添加剂超标；未准入境的化

妆品来自9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肤用、

发用和特殊功能化妆品，主要是品质不

合格、标签不合格和证书不合格。未准

入境的食品、化妆品均已在口岸退运或

销毁。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整治工作开始

11月9日，食药监总局印发《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要求对取得生产许可证

或者进口食品准入资格，但涉嫌非法添

加、非法声称产品功效的食品、保健食

品进行抽检。保健食品主要抽检虚假宣

传改善睡眠类、辅助降血糖类、辅助降

血脂类、辅助降血压类、减肥类、缓解

体力疲劳类、提高免疫力类的产品(含进

口保健食品)；食品主要抽检非法声称上

述7类功能的玛咖类、配制酒、阿胶类、

压片糖果等其他产品（含进口食品）。

《通知》要求各地检验机构重点

抽检虚假宣传或非法声称功效的食品、

保健食品中的非食用物质，同时保健食

品还需检验农兽药残留、微生物污染、

重金属污染、功效成分及标志性成分等

项目，发现不合格样品中含有非食用物

质或其他可能存在较高或急性健康风险

的，应当在确认检验结果后24小时内，

向企业所在地监管部门上报。各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收到不合格或问题检验

报告后，应按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

息公布程序及时向社会发布不合格产

品的抽检信息。

汽车安全风险评估及其控制
有标可依

近期，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质

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牵头起

草，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推荐性国家

标准GB/T	 34402-2017《汽车产品

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经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

《指南》规定了汽车产品风险

评估基本过程及风险控制的基本措

施，适用于在汽车产品的缺陷分析和

认定过程中，对已销售的汽车产品存

在的不合理危险进行风险评估，并基

于风险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

策略，可为政府部门、技术机构、生

产者以及相关方在作出科学的缺陷判

定和召回决策时提供实用性指导和操

作。标准将于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咔哇潮饮”被责令停止产销
前不久，广东佛山食药监部门

联合公安机关查处了四川拾藏实业有

限公司委托佛山维尔乐饮品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的“咔哇潮饮”饮料。经检

验鉴定，在该饮料中检出列入管制的

一类精神药品γ-羟丁酸，滥用会造

成暂时性记忆丧失、恶心、呕吐、头

痛、反射作用丧失，严重的会导致失

去意识、昏迷及死亡。

食药监总局已要求广东、四川省

食药监部门责令企业立即停止生产销

售，并召回相关食品，查封扣押涉案

食品及原辅料，还要求食品经营者和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立即停止销

售。公众发现有违法生产、销售该饮

料的，可向当地食药监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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